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学位论文作假处理办法 
 

第一条 指导思想 

为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推进

良好的学风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规范学术行为，防范和惩治

学位论文作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学位论文作假

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4 号）、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贯彻落实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的通知》（川教函〔2013〕121 号）、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处理的

暂行规定》等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所有申请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所提交的硕

士学位论文以及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统称为学位论文)。

针对学位论文中的作假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理，出现本办法所列作假

情形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 

第三条 作假行为认定标准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原则上可认定为作假： 

1、由他人代写、代他人撰写学位论文或组织学位论文代写的；

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 

2、将他人观点、学术思想、实验数据、程序软件、设计方案、

调查结果等冒充为自己所创，引用他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不注

明出处，而擅自作为自己的实验成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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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文复制或通过改变个别单词、词组及重排句子顺序复制

他人作品内容超过本人所撰写论文总字数的 30%的（引用法律法规，

政府公文，时事新闻，名人名言，经典词诗，古籍书，公认的原理、

方法和公式，通用数表等内容除外）； 

4、照搬他人论文或著作中的实验结果及分析、系统设计和问

题解决办法而没有注明出处或未说明借鉴来源的，故意捏造、篡改

实验数据、调研数据、软件计算结果、研究结论、隐瞒不利数据等

行为； 

5、其它由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为作

假行为的。 

第四条  作假行为举报 

1、举报受理机构 

（1）教务处负责受理本科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作假行为

的举报； 

（2）研究生处负责受理研究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举报； 

（3）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受理成人教育和自学考试学生学位论

文作假行为的举报。 

2、举报要求及形式 

对于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举报可以由本人或者委托他人采用

书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者走访等方式举报。举报人应当表

明真实姓名及有效联系方式，提供详实的证据材料和有效线索。 

3、认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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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全校学位论文作假处理工作，

是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认定和做出最终处理决定的最高机构，并负责

解决复审及存在争议的事宜。 

（1）针对本科生的举报，由教务处会同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对作假行为和程度进行认定，并提出书面认定结果和处理意见； 

（2）针对研究生的举报，由研究生处会同各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对作假行为和程度进行认定，并提出书面认定结果和处理意见； 

（3）针对成人教育和自学考试学生的举报，由继续教育学院

会同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作假行为和程度进行认定，并提出书面

认定结果和处理意见。 

本科生毕业论文采取抽样检查、论文答辩、接受举报等方式监

督作假行为；硕士学位论文全部采取学术不端行为检测、专家评审、

论文答辩、接受举报等方式监督作假行为。 

第五条  作假行为处理 

1、学位申请人员的学位论文出现有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

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由各二级学院对论文作假行为和程度进

行认定，给出初步处理意见，报校认定机构核准。 

作假行为轻微者，由各二级学院对论文作者批评教育，责令其

修改论文、重新撰写论文、推迟答辩等处理。 

作假行为严重者，经学校认定机构核定，给予取消其学位申请

资格、开除学籍等处分；已经获得学位的，按相关程序公告撤销其

学位，注销学位证书，并将调查结果寄送其所在单位。从做出处理

Administrator
高亮



 

 －4－ 

决定之日起 3年内，学校不再接受其学位申请。  

2、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

卖、代写的人员，属于学校在读学生，经学校认定机构认定，可给

予警告、严重警告直至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处分；属于学校教师，

视其情节严重，分别给予警告、记过处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属于

社会中介组织、互联网站和个人，学校将通知有关主管机关依法查

处。 

3、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负有对所指导学生进行规范学术道德、

端正学术学风、防范学术不端的教育责任，并对所指导学生的学位

论文严格把关，从根本上杜绝作假行为的发生。对导师工作不到位、

把关不严或指使、放任，导致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发生作假行为的，

根据情节轻重，将追究该导师的相应责任；指导教师未履行学术道

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把关等职责，导致其指导的学

位论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学院将视责任轻重情况根据《学位论文作

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4号）进行处理。对于未履行相应

管理职责，学生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多发，影响恶劣的院（系）负责

人，学校将给予其警告、记过等处分。 

4. 教务处、研究生处、继续教育学院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

理结束后的 30 天内，填写《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备案信息表》，

将处理情况通过“信息平台”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备

案。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对涉嫌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学生、指导教师及其他有关人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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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理决定前，将调查情况和拟处理决定告知当事人并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处理决定书应当送达当事人本人。当事人对处理决

定不服的，可在认定结果和处理意见公布起 15 个工作日内，按照

有关规定向学校纪检监察审计部门提出申诉。 

第七条 本条例最终解释权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八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抄送：校纪委，校工会，校团委，组织部，宣传部 

学校研究生处                       2013 年 5月 10 日印发 




